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华广莆招字[2020]046号
1. 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1) 建设地点：  莆田市  
2) 工程建设规模：总投资约100万元 (实际以工程结算为准,不超过100万元） 
3) 招标范围和内容：承担2021年度城市桥梁日常零星维护任务（市管桥梁范围详见附件，包含桥梁设施范围内的车行道、人行道、路基、路沿石及栏杆等桥面设施维护，及主体结构性维护）
2. 工程质量要求：合格
3. 投标人资格要求及审查办法

1) 本招标项目要求投标人具备 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资质和有效的《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2) 投标人拟担任本招标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应具备有效的不低于 贰 级 市政公用工程 (专业)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并持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3) 类似工程业绩要求：本项目要求投标人在近三年内承接过桥梁加固或桥梁改造类工程，并提供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作为依据 ；
4) 本招标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 投标人的企业信息和拟派项目管理人员信息应在福建省建筑市场综合监管信息平台可查询到且查询到的信息完整；

6) 投标人不得属于被纳入福建省建设工程责任主体不良记录“质量安全黑名单”和“文明施工黑名单”，且在“黑名单”管理有效期内的企业。
7) 投标人应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招标项目施工的能力；

8) 本招标项目招标人采用资格后审的方式对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招标人自 2021 年1月 6日起在莆田市人民政府网发布招标文件，投标人可登录莆田市人民政府网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4.2 书面招标文件与网上下载的招标文件不一致的，以莆田市人民政府网上下载的为准。

5．投标人必须提交书面投标文件，核对投标人及其代表的身份时须提交书面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须按招标文件第四章格式编制并按要求签字、盖章）及其代表的身份证原件。

6.评标办法

    本招标项目采用的评标办法：随机抽取法。
7.投标保证金的递交

本招标项目的投标保证金为人民币 贰万 元整（¥20000元），投标人必须在递交投标文件的同时以现金形式向招标人交纳。未按期足额缴纳投标保证金的投标人，招标人拒绝接收(已接收的将予以退回)其投标文件。未中标的投标保证金在开标会当场退还，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签订承包合同后三天内退还。（中标单位需在中标当天将投标保证金以公司基本户转账至招标人提供的账户，逾期将取消中标资格）。

8.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21年 1 月 15 日 09 时 30 分；提交地点为：莆田市市政工程维护管理处会议室（四楼）。 
逾期提交的投标文件、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拒绝接收。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视为弃标。

9.发布公告的媒介

招标人在  莆田市人民政府网  发布招标公告。

10．公告其他说明：  /  
11．联系方式

招标人：莆田市市政工程维护管理处  

地址： 莆田市延寿中街市政桥头 
电话： 13859861918 
联系人： 李先生  
招标代理机构：福建华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荔城中大道华东城市广场5#楼
电话：  13666932108  
联系人：    小杨      
